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捐款收支管理運用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3 月 3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30日臺北市政府體育局（107）北市體秘字第 10731366000號

函修正全文 7點；並自函頒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有效管理捐款，並公開透明、

    充分揭露收支情形，依據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捐款收支管理要點第 8點規定，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接受之捐款，其指定用途應符合下列範圍之一，並須經本局同意：

    （一）與本市體育、運動相關業務。

    （二）推廣宣傳本市體育、運動業務。

    （三）配合本府重大體育、運動活動。

    （四）其他與本市體育、運動相關臨時事項。

    指定用途之捐款，不得任意變更用途，並應以代收代付方式，依會計程序辦理。非指定

    用途之捐款，應統一解繳市庫。

    捐款人與本局有業務監督關係者，不接受其捐款。

三、本局接受捐款，應開立收款收據，除不願具名者外，應詳予記載捐款人之姓名及捐贈金

    額。

    捐款人指名之受贈人如為自然人或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以外之法人或團體，應於收據上

    註明實際受贈人，並加註「非對政府捐款，屬代轉性質」字樣。

四、捐款入帳流程如下：

    （一）於受理捐款後，應即會請出納人員開立收據送會計室及首長核章後，將收執聯郵

          寄或交付捐款人。

    （二）捐款人以匯款方式捐贈逕入本局指定之帳戶者，應會請出納人員確認款項匯入事

          宜。

    （三）捐款人以現款或支票方式捐贈時，應依「出納管理手冊」規定辦理收款、入帳相



          關事宜。

    （四）接受指定用途之捐款，應登錄於代收款帳簿上，定期彙整經費運用情形及收支明

          細。

    （五）接受未指定用途之捐款，應依規定於期限內完成登帳程序解繳市庫。

五、指定用途之捐款支用流程如下：

    （一）捐款各項經費支出，依照政府採購法及本府相關規定辦理。

    （二）若動支捐款金額未達 10萬，申請動支捐款時，應以專簽敘明支出項目、用途、經

          費概算及確認支用項目符合捐款者指定用途後，依行政程序簽會會計室辦理經費

          控留；經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始得動支，依程序辦理核銷事宜，並提付下次

          管理委員會追認。

    （三）若動支捐款金額達 10萬以上，應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

    （四）指定用途之捐款，於捐款指定業務執行完畢，如有節餘，應將餘款全數解繳市庫

          。

六、本局捐款由首長指派會計、政風、出納及相關人員組成查核小組，捐款查核納入本局內

    部控制制度，於每年八月底前實施捐款收支內部查核作業，並作成書面紀錄。

七、公告徵信：

    （一）對於捐款之收支應採公開透明、充分揭露原則，應於年度終了次年 3月底前公告

          捐款者名單、金額及收支明細等經費運用成果報告資訊，供大眾查閱。但得依捐

          款者之要求不公告特定事項者，不在此限。

    （二）資訊公開方式，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